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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總署 

基本規定核對表 

 

(I) 確定合法佔用土地並符合租契、短期租賃或其他文書規定的文件，以顯

示關乎土地的規定已獲遵從。 

 

甲. 

 

必須提交的資料／文件 (1)： 

(i) 以適當比例(一般為1:1 000)顯示物業(2 )的最新位置圖／平面圖

一份。 

 

 

(ii) 載有物業現時業權詳情的電腦列印本一份。 

 
 

(iii) (a) 如註冊業主(或短期租賃申請人)中有任何業主為有限公

司，則須提交公司註冊證明書、公司更改名稱證明書(如

適用)和註冊辦事處座落地點通知書副本一套。如屬海外

公司，必須提交等同以上所述的文件。 

 

 

 (b) 如有任何承押記人／承按人，則須提交由承押記人／承

按人發出，確認不反對／同意訂立擬議土地文件，例如

修訂書、換地條件或豁免書的信函。 

 

 

 (c) 如物業包括一個單位以上，或屬共有業權，則須提交由

代表申請人行事的律師核證的摘要一覽表(但如經地政

總署同意，則屬例外 )，載述訂立物業或其部分買賣協

議的所有註冊業主／承押記人／承按人／買方的姓名

(或名稱)，連同每名業主所持有不分割份數數目的詳情，

以及由律師向地政總署相關分區地政專員(3)發出的保證

書，通知由申請日期起至修訂書、換地條件或豁免書註

明的日期期間，物業或其部分的註冊業主／承押記人／

承按人／買方的姓名(或名稱)有否更改。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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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如涉及未批租土地，支持申請暫免法律責任書的支持文件 

 

(iv) 是否有未經批准而佔用的未批租土地？ 

 

 

  

 

 

 

  

  有  否   

  (如有，請填寫乙部。) 

 

 

   

乙. 必須提交的資料／文件 (1) : 

 

(v) 佔用未批租土地的合法權限申請書 
(4)
，闡明未批租土地為營辦

骨灰安置所屬必需或與之配套的土地。 

 
 

(vi) 申請人的書面聲明，述明對未批租土地沒有申索權，不論是基

於在申請的日期之前、當日或之後管有該未批租土地，或任何

其他理由。 [註︰指定格式的書面聲明載於附錄 I。] 

 

 

(III) 為規範違契事項以符合關乎土地的規定而提出規範化申請及／或以合法

權限佔用未批租土地而提出規範化申請的支持文件。 

 

丙. 除了上文(i)至(iii)所述必須提交的資料／文件外，還須提交以下

資料／文件 (1) : 

 

 

(vii) 違契事項規範化申請書 (4)。 

 

(viii) 城市規劃委員會就擬議骨灰安置所用途發出的批准信複本一

份 (如適用)。 

 
 

(ix) (如由代理人提交)物業所有註冊業主和買方(如適用)的授權

書。 

 
 

(x) 大廈公契複本一份，以及代表申請人行事的律師就擬議骨灰

安置所用途是否與大廈公契條款有不一致之處，擬備的確認書

(如適用)。如有，須一併提交載述申請人如何處理不一致之處的

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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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申請人是否也希望，就擬議骨灰安置所用途相關事項，豁免或

修訂契約其他限制(用途限制除外)？ 

 

  

 

 

 

  

  是  否   

  (如有需要，請另頁提

供詳情。) 

 

    

丁. 有助處理申請的資料／文件 (5) : 

 

 

(xii) 顯示物業的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摘錄複本一份 (按情況連同相

關的註釋及說明書提交 )。 

 

 

(xiii) 如申請涉及地段的一個或多個部分，或任何地段的分割部分，

為了利便核實用地範圍和用地界線，請提供所有相關轉讓契約

圖則或分割契據圖則一份，連同任何與劃定分割界線相關的資

料提交。 

 

 

(xiv) 說明擬改為骨灰安置所用途的草圖一套 (如有)。 

 

 

   

註︰  

 

(1) 除另有指明外，請在相關方格內加上「」號(如適用)；並

刪去不適用者。 

 

 

(2) 物業包括涉及契約修訂／換地申請的所有地段，或涉及豁

免書／短期租賃申請作骨灰安置所用途的所有物業。 

 

 

(3) 地政總署轄下各個分區地政處的聯絡方法，載列於地政總

署網頁︰ 

https://www.landsd.gov.hk/tc/about-us/contact-us.html。  

 

 

(4) 申請書樣本載於附錄 II。 

 

 

(5) 可隨申請書另頁夾附任何其他資料。 

 

 

 



4 
 

 表格編號 COL 1/2023 

 

 

 

 

根據《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第 630 章)第 21(2)(b)條提供書面聲明的標準格式 

(供個人或合夥申請人使用) 

(如屬合夥，所有合夥人均為申請人。) 

 

 有關《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1 章)事宜 

 

 及 

 

 有關《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第 630 章)

第 21(2)(b)條事宜 

 

 法定聲明 

 

*本人／我們____ ___ ____ ___ ___ ___[填寫聲明人姓名，聲明人須為根據《私營

骨灰安置所條例》(第630章)，提出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申請人]，持有*[香港

身分證號碼／護照號碼 (              )]，現居於[填寫地址]*[如屬合夥，請

列明每名合夥人的姓名和詳情]，謹以至誠鄭重聲明： 

 

(1) *本人／我們已就位於[填寫地址]的骨灰安置所，向根據《私營骨灰安置

所條例》(第 630 章)(下稱「該條例」)成立的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提出*

牌照及／或豁免書申請。 

 

(2) *本人／我們在未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批准或發牌的情

況下，管有現時由該骨灰安置所佔用並構成該骨灰安置所處所一部分的未批租政

府土地(下稱「被佔用的政府土地」)。 

 

(3) 為支持*本人／我們向地政總署署長申請佔用被佔用的政府土地的合法

權限(下稱「該申請」)，*本人／我們現根據該條例第21(2)(b)條，明文承認並確認

* 本 人 ／ 我 們 對 被 佔 用 的 政 府 土 地 沒 有 申 索 權 ， 不 論 是 基 於 在

________________[填寫根據該條例提出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日期]之前、當日

或之後管有該土地，或任何其他理由；並且*本人／我們不會就被佔用的政府土

地向政府提出任何申索。 

 

附錄 I 

書面聲明必須提交正本以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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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人／我們謹此進一步明文承認： 

 

 (a) 就以下各項而言，政府不負上任何責任，也不承擔任何法律

責任： 

 

  (i) 關乎*本人／我們管有被佔用的政府土地； 

 

  (ii) 關乎 (I) *本人／我們，或 (II) 在被佔用的政府土地

上存放任何東西(包括任何物件或物品)的任何人，或 

(III) 被佔用的政府土地的其他佔用人或訪客，不論為

何和如何受到或遭受的任何損失、損害、申索、滋擾

或干擾；以及／或 

 

  (iii) 關乎*本人／我們在被佔用的政府土地上進行或容忍

的任何活動或工作；以及 

 

 (b) 假如該申請不獲批准，*本人／我們承認並接受，不論根據該

條例、《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或其他條例，政府可

就*本人／我們佔用被佔用的政府土地及其上和其內的所有

構築物和物品，採取其認為適當的行動。 

 

(5) 就*本人／我們所知，上述資料屬完整真確。*本人／我們明白，假如*

本人／我們作出虛假的聲明，*本人／我們可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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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我們謹此憑藉《宣誓及聲明條例》(第 11 章)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

確信聲明內容真確無訛。 

 

 

此項聲明於 20  年  月  日 在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 聲明人簽署 ) 

 

 

在本人面前作出， 

 

 

  

    

  

* 律師／太平紳士／監誓員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如多於一名聲明人，每名聲明人須各自作出聲明： 

 

 

此項聲明於 20  年  月  日 在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聲明人簽署) 

  

 

  

在本人面前作出，    

    

    

    

  

* 律師／太平紳士／監誓員]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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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第 630 章)第21(2)(b)條提供書面聲明的標準格式

(供法人團體申請人使用) 

 

 

 有關《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1 章)事宜 

 

 及 

 

 有關《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第 630 章 )

第 21(2)(b)條事宜 

 

 法定聲明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填寫公司董事姓名]，持有*[香港身分證號碼／護照

號碼(             )]，地址為                         [填寫公司地址]，謹

以至誠鄭重聲明： 

 

 

(1)  本人是____________________[填寫公司名稱，公司須為根據《私營骨灰

安置所條例》(第 630 章)，提出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申請人](下稱「本公司」) 

的董事，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設於 ____________________[填寫公司註冊辦事

處地址]。本人獲本公司妥為授權，代表本公司作出此聲明。 

 

 

(2) 本人在審閱本公司管有的文件後，在此聲明的是本人所知的事實。 

 

 

(3) 本公司已就位於____________________[填寫地址]的骨灰安置所，向根據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第 630 章)(下稱「該條例」)成立的私營骨灰安置所發

牌委員會，提出*牌照及／或豁免書申請。 

 

(4) 本公司在未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批准或發牌的情況下，

管有現時由該骨灰安置所佔用並構成該骨灰安置所處所一部分的未批租政府土

地(下稱「被佔用的政府土地」)。 

 

書面聲明必須提交正本以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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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支持本公司向地政總署署長申請佔用被佔用的政府土地的合法權限

(下稱「該申請」)，本公司現根據該條例第21(2)(b)條，明文承認並確認本公司對

被佔用的政府土地沒有申索權，不論是基於在 ________________[填寫根據該

條例提出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日期]之前、當日或之後管有該土地，或任何其

他理由；並且本公司不會就該被佔用的政府土地向政府提出任何申索。 

 

 

(6) 本公司謹此進一步明文承認： 

 

 (a) 就以下各項而言，政府不負上任何責任，也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i) 關乎本公司管有被佔用的政府土地； 

 

 (ii) 關乎 (I)本公司，或 (II)在被佔用的政府土地上存放任

何東西(包括任何物件或物品)的任何人，或(III)被佔用

的政府土地的其他佔用人或訪客，不論為何和如何受到

或遭受的任何損失、損害、申索、滋擾或干擾；以及／

或 

 

 (iii) 關乎本公司在被佔用的政府土地上進行或容忍的任何

活動或工作；以及 

 

 (b) 假如該申請不獲批准，本公司承認並接受，不論根據該條例、《土

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或其他條例，政府可就本公司佔用被

佔用的政府土地及其上和其內的所有構築物和物品，採取其認為適

當的行動。 

 

 

(7) 就本人所知，上述資料屬完整真確。本人明白，假如本人作出虛假的聲

明，本人可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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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此憑藉《宣誓及聲明條例》(第11章)衷誠作出鄭重聲明，並確信聲明內容

真確無訛。 

 

 

 

 

    

    

此項聲明於 20  年  月  日 在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聲明人簽署) 

 

 

   

在本人面前作出，     

      

 

 

 

 

 

 

  

* 律師／太平紳士／監誓員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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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樣本 

 

(注意事項:就申請書要求提供的個人資料如何使用，申請人可參閱載於附錄的須知。) 

 

規範化申請書及／或 

以合法權限佔用未批租土地申請書 

   

致︰  地政專員 

 [各區地政處的聯絡方法，載列於 

 地政總署網頁 

 www.landsd.gov.hk/tc/about-us/contact-us.html] 

  

 

 

執事先生︰    

    

(提出申請的骨灰安置所地址和地段編號) 

 

本人／我們[    (代理人姓名或名稱 )      為*]           (申請人

姓名或名稱 )     ，[為(地段第        號／位於               的處所 )*的

(全權業主／業主)*] [的代理人*]。現謹[為糾正(上述地段／處所 )租契的現有違契

事項提出規範化申請*]  [，以及*][申請以合法權限佔用未批租土地*]。現隨申請

書另頁夾附建議詳情及相關文件。 

 

為方便貴處考慮申請，現付上基本規定核對表，連同所需文件／資料，

以供參考。 

 

本人／我們明文保證並聲明，為支持申請而提供的上述文件／資料真

確無訛。本人／我們明文表示知悉，本人／我們知道並接受地政總署會根據所提

供的文件／資料決定申請結果。一旦發現該等文件／資料屬虛假或誤導，獲批的

申請或會被即時取消。 

 

本人／我們並明文表示知悉，地政總署在處理申請時，會使用本人／

我們在申請書提供的個人資料。提供本申請表格所要求的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本

人／我們明白，如不提供足夠文件／資料，包括上述所需文件／資料，地政總署

或會無法處理申請。 

 

本人／我們現授權地政總署，向憑其絕對酌情決定權，認為適當的政

府部門及任何其他團體、組織或人士，披露本人／我們在申請書及夾附文件提供

的個人資料，以獲取在政策上或任何其他方面視為與申請有關的資料。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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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我們進一步授權、指示和要求，地政總署所接洽的任何政府部

門或其他團體，提供任何及所有該署要求的文件／資料。 

 

*刪去不適用者。 

 

    

 

 

 

 

 

 

  (代理人／申請人)*簽署 ：  

  (香港身分證                  ) 

    

 (代理人／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請用正楷填寫)  ：  

  

  

地址  ：  

   

   

   

電話號碼  ：  

  

日期  ：  

   

 

註︰ 

 

 

(1) 請另頁提供擬議申請用途的詳細資料及相關文件，隨申請書夾附，並

按情況妥為簽署。 

 

(2) 所有業主(包括根據上述處所買賣協議有意購買的買家)必須以申請人

身分簽署。 

 

(3) 申請書連同須提交的資料／文件，可用傳真、電郵或郵遞方式提交相

關分區地政處，惟按照附錄 I 格式作出的書面聲明必須提交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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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個人資料使用須知 

 

收集資料的目的 

 

地政總署會使用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作考慮

和處理申請之用。 

 

以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不提供足夠

資料，地政總署或會無法處理申請。 

 

 

資料承轉人類別 

 

地政總署可能會為上述目的，向政府其他決策局／

部門，披露你以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18及第22條，以及該

條例附表1第6原則，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和更正個

人資料。查閱個人資料的權利，包括索取在本表格提

供的個人資料副本。 

 

查詢  

 

有關所收集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查閱和更正個人

資料的要求，請向以下人員提出： 

 

地政總署 

辦事處個人資料管制主任  

 

 

 


